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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机关单位发电 
 
发电单位  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           签批盖章 徐林 

等级  特急  •明电    苏煤安传〔2020〕3 号   编号 

 

 

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煤矿 

“一通三防”专项监察的通知 

 

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徐州监察分局，各煤矿企业： 

根据《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开展“一通三防”专项监察的通

知》（煤安监监察〔2020〕2 号）和年度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

计划安排，结合省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经研究，决

定开展煤矿“一通三防”专项监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察时间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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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察对象 

全省煤矿 

三、监察内容 

（一）“一通三防”管理能力建设情况。煤矿企业是否按规

定建立专门机构和队伍，配备相应安全、技术管理人员，人员素

质和能力是否满足矿井实际需要。矿井是否建立专门的“一通三

防”管理机构，并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煤矿企业

是否建立健全符合规定的瓦斯检查、防灭火、防尘、测风、瓦斯

超限分析预警、通风仪器仪表维护调校以及综合防突措施的实

施、检查、验收、审批等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监测工、放炮

工及瓦斯检查工等特殊工种配备是否满足要求并持证上岗。总工

程师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各项制度和岗位责任制是否落

实。 

（二）矿井通风管理情况。矿井通风系统是否稳定可靠，生

产水平和采（盘）区是否实行分区通风，采（盘）区进、回风巷

是否贯穿整个采（盘）区。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矿井以及低瓦斯矿

井开采煤层群和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的采（盘）区是否设置专

用回风巷。采掘工作面是否独立通风。是否存在违规串联通风、

微风、循环风作业的情形。风门、风墙、密闭、风机等主要通风

设施、设备是否按规定管理和设置。 

（三）瓦斯防治情况。是否按规定开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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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开展地质预测预报工作，掘进工作面设计前是否按规定编制

地质说明书，说明工作面瓦斯地质特征等情况，并报矿总工程师

批准；掘进的地质因素不确定时，是否采取物探、钻探等手段开

展地质探测工作。是否按规定编制并更新矿井瓦斯地质图和工作

面瓦斯地质图。是否按规定开展瓦斯分析预警，瓦斯涌出异常或

出现煤炮声、顶钻、夹钻、喷孔等动力现象，是否停止作业、撤

出作业人员，采取措施并按规定进行鉴定。是否落实瓦斯超限停

电撤人、分析原因、停产整改和追究责任四项措施。是否按规定

开展瓦斯检查，入井人员是否按规定携带瓦斯检测仪。是否按规

定采取隔爆措施。采掘部署是否有利于瓦斯治理，能否保证瓦斯

治理的时间、空间，“三量”是否符合规定，尤其是低瓦斯矿井是

否存在无风微风、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的行为。 

（四）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按要求进

行升级改造并组织验收，运行是否正常，断电是否可靠。甲烷等

传感器设置地点，报警、断电、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设置是否符

合要求。安全监控设备是否每月至少进行 1 次调校、测试，甲烷

传感器是否按规定进行调校并测试甲烷电闭锁功能。矿长和总工

程师是否每天审阅安全监控日报表，是否分析变化趋势。系统发

出报警、断电、馈电异常等信息时,是否采取措施进行及时处理,

并立即向值班矿领导汇报，处理过程和结果是否进行记录。安全

监控系统显示和控制终端是否设置在矿调度室,是否能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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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信息。 

（五）矿井防灭火措施落实情况。开采容易自燃或自燃煤层

的矿井，是否编制防灭火专项设计并落实，是否建立自然发火监

测和防灭火系统。是否对采空区、巷道高冒区和煤柱破坏区采取

预防自然发火措施。是否按规定对井下火区进行管理。动火作业

是否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按规定审批。是否按规定设置矿井消防

供水系统。 

（六）煤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矿井是否建立防尘供水系统。

是否按规定采取隔绝煤尘爆炸的措施。是否制定清除巷道浮尘、

清扫冲洗积尘、撒布岩粉、定期对主要大巷刷浆、运煤系统喷雾

降尘等综合防尘措施，并严格落实。采掘工作面是否按规定采取

湿式钻眼、冲洗巷帮、水炮泥、爆破喷雾、装煤岩洒水和净化风

流水幕等综合防尘措施。采煤工作面是否按规定采取煤层注水防

尘措施。采煤机、掘进机是否采用内、外喷雾措施。 

四、监察方式 

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情况，综合采取现场监察或远程监管监

察方式，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徐州监察分局要灵活采取“明查暗

访”“零点行动”等方式，确保对辖区煤矿的“全覆盖”监察。 

五、有关要求 

（一）各煤矿企业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照专项

监察内容，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形成问题隐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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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按照“五落实”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形成自查报告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前报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和徐州监察分局。对企业自查发

现且已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的问题隐患，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徐州监察分局要提前分析研判煤

矿灾害特点和重大安全风险，围绕专项监察内容有针对性地制定

检查方案，明确检查事项，实施精准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要结合

煤矿安全集中整治要求，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同时要按照《关于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管监察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倒查

“关键少数”责任，要用好约谈、“黑名单”、联合惩戒等手段，依

法严肃追责问责。 

（三）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徐州监察分局要配合做好专项监

察总结工作，梳理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加强煤矿“一通三防”管

理的意见。专项监察期间发现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重大事故隐

患以及共性问题，要向徐州市委市政府进行报告、通报，并提出

意见建议。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徐州监察分局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前将专项监察开展情况，主要包括开展的主要工作，查处的重

大隐患和问题明细(见附件)，查处的典型案例，发现的突出问题

和措施建议，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等报省局。 

（四）全体参加专项监察人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及国家煤矿安监局实施细则要求，严格执行禁酒令，严守执法纪

律，坚决杜绝“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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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裴云龙，025-83332430          

 

附件：1.“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 

2.重大隐患明细 

 

                        

                          江苏煤矿安全监察局 

                            2020 年 2 月 4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http://www.chinacoal-safety.gov.cn/gk/tzgg/202001/W020200120510988609592.xlsx
http://www.chinacoal-safety.gov.cn/gk/tzgg/202001/W020200120510988601718.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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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通三防”专项监察执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截至日期：  年   月  日 

监察
矿井
(矿
次) 

一般
隐患
(条) 

重大
隐患
(条) 

下达
执法
文书
(份) 

行政
处罚
(次) 

罚款
(万元) 

停产
整顿
(矿
次) 

停止作
业采掘
工作面

(个) 

停止使
用相关
设施、
设备

(台、套) 

从危险
区域撤
出作业
人员
(次) 

暂扣安
全生产
许可证

(个) 

吊销安
全生产
许可证

(个) 

实施
联合
惩戒
(矿
次) 

纳入
“黑
名单”

(矿
次) 

提请
关闭
矿井
数(处) 

曝光
(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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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大隐患明细 

填报单位：                                                  截至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地市 煤矿名称 重大隐患内容 
挂牌督办单

位 
整改情况（已整
改/正在整改） 

采取的主要防范措施（正在
整改的填写） 

              

              

              

 

填报人：                                                      联系电话： 

 


